
近年來!隨着中國市場環境改善"技術進步和人才素質提

陞!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 華設立硏發機構!由此中國也參與

到全球 技術創新的進程中# 跨國公司對於硏發獲 得的知 識 産

權!往往有其全球性$中央集權%式安排!中國法律又有關於職

務發明奬勵 報酬的規定! 其間可能存在一定的衝突並 引 發 訴

訟# 近期!上海法院就一起涉及跨國公司與其員工之間的職務

發明報酬糾紛作出終審判決! 其中涉及如何確定發明完成地&

如何看待$中央集權%知識産權管理模式&約定報酬是否有效等

法律問題# 本文結合該案!對上述問題進行解析#

基本案情

!""# 年 $ 月!張某受聘於 #%中國公司# 其後!張某在中

國參與了 #% 公司跨國開展的 &’(!)* 相關問題硏發工作!相

關發明創造由被吿 #% 創新公司於 !""+ 年 + 月在華申請發明

專利!!"," 年 # 月獲得專利權!張某及另三名美國 #% 公司外

籍員工爲發明人# !""+ 年 , 月!#% 公司&#% 中國公司&#% 創

新公司簽訂 ’合同硏究協議(! 主要內容有),&#% 創新公司從

#% 公司&全球 #% 公司族的其他成員獲取新的知識産權權利!

並且許可給 #% 公司& 全球 #% 公司族的其他成員和第三方以

交換許 可費*!"#% 公司可以讓全球 #% 公司 族 其 他 成 員 參 與

工藝開發!#% 中國公司願意給予 #% 公司"#% 創新 公司從 硏

發項目中取得的知識産權權利!以交換適當對價+ !"," 年 , 月

起!#% 中國公司開始起草發明奬酬相關政策!並爲此在員工和

管理層之間提供了溝通交流渠道!張某亦參與其中+ #% 中國

公司制定的$#%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%於 !"," 年 - 月 , 日

正式實施!其中規定!此 政策涉及到發明創造時間在職員雇傭

期的"#% 中國關聯公司雇傭職員的職務發明! 提 成計算公式

爲) 年銷售"".",/"産品系數"專利分配系數"發明人分配系

數+ !",, 年 ,, 月!#% 中國公司向張某發放 !"," 年發明報酬

!"0#1$.,+ 元+ !",! 年!張某提起訴訟!要求 #% 中國公司"#%

創新公司支付其職務發明報酬共 $$" 萬元+ 被吿 #% 中國公司

辯稱!其並非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!故不是 職務發明報 酬 支 付

義務主體*涉案專利主 要發明創造在國外完成!不應適 用 中 國

法* 職務發明報酬數額計算應依據 $#%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

劃%+被吿 #% 創新公司辯稱!其與張某不存在勞動關係!故向其

主張職務發明報酬沒有法律依據+ 一審法院認爲!中國大陸係

涉案發明創造實施地之一! 該發明創造在中國獲專利授權!故

應適用中國法*#% 中國公司將涉案發明創造的 專利申請權轉

讓給了 #% 創新公司!#% 創新公司最終在中國獲發明專利權!

張某有權獲得 職務發明報酬*#% 中國公司未提供計算報酬 所

依據的年銷售額等相關數據!故其數額 難以採信!張某 的 計 算

方法亦缺乏依據!法院酌定職務發明報酬爲 !" 萬元+ 一審判決

後!張某"#% 中國公司均不服!提起上訴+ 二審維持原判+ ,

發明完成地的確定

本案中!#% 中國公司認爲!涉案發明的實質部分和發明點

並非張某作出!而是由其他發 明人在美國完成!因此涉 案 發 明

的完成地爲美國!應排除中國’專利法(的適用+ 張某則認爲!職

務發明人獲得報酬權是基於其職務發明被授予專利權!而非發

明創造的完成! 職務 發明報酬糾紛應適用職務發 明 授 權 地 法

律!本案中爲中國法+ 而且!涉案發明的部分是在中國境內完成

的!中國是涉案發明完成地之一!因此本案 也應適用中 國 法 並

由中國法院管轄+ 涉案專利證書載明張某係發明人之一!該發

明在美國申請專利時張某作爲發明人之一簽署了 $申請轉讓%

聲明!#% 中國公司向張某支付了 !"," 年度的發明報酬! 以上

事實可以説明 #% 中國公司"#% 公 司 亦 認 可 張 某 是 涉 案 發 明

職務發明報酬糾紛中的若干法律問題

!徐卓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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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發明人之一! 是否適用中國法是本案的爭議焦點之一!

首先"職務發明報酬糾紛應如何適用法律! 只有在涉外民

事糾紛中"才存在適用哪國法律的問題"否則當然適用中國法!

參照#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$"! 知識産權的歸屬和內容%知

識産權的侵權責任"適用被請求 保護地法律"職務發明報 酬 糾

紛不屬此類! 職務發明報酬糾紛實質上是合同糾紛"適用履行

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 當事人經常居所地 法 律 或 者

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! 用人單位%員工均在中國

境內"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當然是中國法! 勞動合同"

適用勞動者工作地法律! 關於職務發明報酬的約定"實質上是

勞動合同的一部分"因此可以適用職務發明人工作地法律! 可

見"職務發明報酬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有如 下選項&合同當 事

人經常居所地法%合同最密切聯繫地法%職務發明人工作地法’

從理論上看"法律關係本座説和最密切聯繫説"是國際私

法上確定準據法的精確方法! " 依據(法律關係本座説)"每一種

法律關係在邏輯上和理性上必然與某一 特定的法律 制 度 相 聯

繫"# 行爲應以行爲地爲本座"$ 職務發明報酬糾紛"應以發明行

爲 的發生地爲本座"因此依據發明人工作地%發明成果完成 地

確定均較爲合理* (最密切聯繫原則)實現了法律適用的確定性

與靈活性之間的協調" 是當代國際私法最 流行的 法 律 適 用 理

論* % 依據(最密切聯繫)説"須全面權衡法律關係的有關連結因

素"通過質和量的分析"找出與該法律關係 或有關當事人 最 直

接+最本質和最眞實的聯繫的法律加以適用! & 發明創造本身就

是在發明完成地的法律環境中産生的"發明完成地同時也是發

明人工作地"發明完成地的法律環境與發明創造本身存在着最

密切的聯繫"方便當地法院作出和執行裁判"具有合理性%可操

作性"以發明創造完成地的法律來處理相關職務發明創造的糾

紛"考慮到了各方利益"最爲公平合理!

根據,專利法$規定"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是利用本

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發明創造爲職務發明創造* 之所以

存在職務發明創造一説"是由於發明人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勞

動關係"無論是正式勞動關係還是臨時勞動關係* 單位之所以

要給予職務發明人報 酬"是由於發明人作出了技術貢獻"理 應

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* 職務發明人基於本職工作已經獲得了一

份勞動報酬" 職務發明報酬是來源於企業對發明成果的認可"

與其産生過程中的付出與投入並沒有必然的聯繫"其作用則在

於激勵發明人進一步從事發明創造的積 極性"’ 因此 職 務 發 明

報酬可以看作是基於 職務發明的完成而支付的帶有 一 定 的 激

勵性質補充報酬* 職務發明創造如果沒有完成"發明人自然就

不會得到職務發明報酬* 職務發明報酬的獲得與否"關鍵取決

於職務發明創造是否已經完成* 因此"關於職務發明報酬糾紛

的案件"應當適用發明完成地法律",專利法$及,專利法實施細

則$關於 職務發明創造奬勵與報酬制度的規定"適 用於在 中 國

大陸完成的發明創造*

其次"如何認定發明完成地* 專利權的客體是整個技術方

案"但整個技術方案是由多 項發明搆思所組成的"跨地 域 合 作

開展發明創造活動是跨國公司硏發中的常見現象"如果僅將整

體技術方案的最終完成地確定爲唯一的發明完成地"是不尊重

客觀事實的"也是不公平的* 發明創造的完成地"並非要求該發

明的整體技術方案及其各個部分均在一地完成"其中部分技術

貢獻的完成地"也應當認定爲發明完成地之一*

本案中""( 公司與 "( 中國公司是關聯公司"涉案發明創

造由張某和 "( 公司的另三位發明人共同完成" 張某的發明人

地位亦得到 "( 中國公司%"( 創新公司的認可"這表明張某對

涉案發明創造是作出了實質性技術貢獻的* 張某在參與涉案發

明創造活動期間"一直在中國境內工作"並 且涉案發明 在 中 國

申請專利並獲得專利權"因此中國當然是發明完成地之一* 張

某就涉案發明提出職務發明報酬之訴訟請求"案件審理應當適

用中國法* 實際上"即使根據合同當事人經常居所地%職務發明

人工作地來確定適用的法律"本案也是適用中國法*

如何看待!中央集權"知識産權管理模式

在跨國企業中"對知識産權進行(中央集權)式的集中管理

是常見模式"有利於提高知識産權的運用%管理和保護的水平*

但是"(中 央集權)的管理模式"是基於其跨國關聯企 業之間的

協議産生"並不能否定發明人依據法律規定而應當享有的相關

權利* 職務發明人獲得職務發明報酬"是其依法享有的權利"合

法權利不因他人之間的契約而受到損害* 本案中"(中央集權)

的管理模式與職務發明人的獲得報酬權産生了一定的衝突* 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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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!專利法"的規定#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根據推廣應用的範

圍和經濟效益支付合 理報酬$ 涉案的發明創造雖 然 是 張 某 在

!" 中國公司任職期間完成的# 但是最終專利是由 !" 創新公

司申請並獲得授權$ 從字面解讀!專利法"相關規定#則發明人

不能獲得職務 發明報酬#因爲其單位沒有獲得專利權#而 獲 得

專利權的又不是其工作單位#這導致 職務發明人處於一種%兩

頭無着落&的尷尬境地$

顯然#死摳條文’機械理解#於職務發明人很不公平#這恰

恰説明!專利法"存在漏洞$ 同時#對於在發明申請專利之前就

轉移至專門 的知識産權管理公司的行爲#要客觀看待#就其 最

終申請專利並獲得授權看#先前的轉移行爲實質上是專利申請

權的轉移#否則就無法理解其內部轉移行爲以及最終獲得的專

利授權#其最終獲得專利權#本質 上是基於先前獲得的專 利 申

請權$ 涉案的發明在 !" 公司的産品上廣泛運用#産生了很好

的經濟效益$ 只要法律有漏洞#法院就具有續造法的權限## 在

此情况下#法院在適用法律時應當進行漏洞塡補#類推適用!專

利法"關於被授予專利權單位應向職務發明人支付合理報酬的

規定$ 本案中由於 !" 公司及其關聯企業之間的協議# 涉案發

明由 !" 創新公司申請並獲得專利權#但獲得報酬的合法權利

不應由於跨國企業內部的協議安排而受到損害#因此#即使 !"

中國公司並非涉案發明 的專利權人#但其係張某的雇主#仍 應

當支付職務發明報酬$

約定的效力

如何認定約定是否有效$ 本案中#原吿與被吿 !" 中國公

司於 $%%& 年 ’ 月 $( 日簽訂了!個人聘用合同"#合同約定 &"

中國公司可自行決定奬勵方案#奬金將根據具體奬勵方案定期

發給( 雇 員已 被 吿 知 並 保 證 遵 守 &" 的 政 策 和 有 關 規 章 制 度

等$ 從本案查明的張某參與起草 &" 中國公司發明奬勵政策’

&" 中國公司設立%)*+,-./0 1*23 456&會議’張 某 向 &" 中 國

公司管理層人員發送郵件稱 其參與討論了發明人補 償 條 例 等

事實看#&" 中國公司在制定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&過程

中#已與員工進行過協商#該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&屬於

!專利法實施細則"所稱的規定職務發明報酬的單位規章制度$

該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&明確其適用範 圍爲%發明創造

時 間 在 職 員 雇 用 期 的 ’&" 中 國 關 聯 公 司 雇 用 職 員 的 職 務 發

明&$ 法院認爲#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&實質上是 &" 中

國公司與其員工之間關於如何計算職務發明報酬的約定#此種

約定就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&發佈之前的職務發明的報

酬如何計算作出安排#並不違法$

職務發明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如 何 協 調 作 爲 勞 動 者 的 發 明

人與企業之間地位不平等的問題#即如何能夠儘可能的緩和當

事 人之間地位不平等的狀態# 通過意思自治 與平 等 協 商 的 途

徑#實現職務發明成果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$ (7 其中#意思自治

應當起到關鍵作用$ 公司一般不會與員工個別約定職務發明報

酬如何計算# 通常的情况是在公司發佈的 規章 制 度 中 加 以 規

定$ 公司並沒有立法權#所謂的規章制度#實際上是勞動合同的

附件#具有相當於勞動合同條款的效力#對 員工和單位 均 具 有

合同上的拘束力$ 公司的規章制度#並不是公司單方面發佈就

有拘束力的$ 根據!勞動合同法"規定#用人單位在制定’修改或

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’工作時間’休息休假’勞動安全衛生’保

險福利’職工培訓’勞動紀 律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 益 的 規

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#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

論#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$ 關於職務發明報酬的

事項#就屬於上述規定範疇之內#相關公司規章 制度應當 有 一

個公司與員工之間的普遍的協商過程$ 如果沒有協商過程#公

司與員工之間沒有就職務發明報酬事宜達成一致意見#所謂的

規章制度就沒有拘束力$

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#首先#&" 中國公司已經開展了員工

之間的協商過程(其次#從!個人聘用合同"條款可以看出#員工

同意公司自行決定奬勵報酬方案$ 這種約定方式#就公司與員

工之間的利益而言#還是平等的$ 爲什麽這麼説呢) 其一#從事

硏發工作的員工#其本職就是開展技術硏 發工作#公司 對 此 已

經支付了薪水#硏發工作的對價至少部分得以實現(其二#公司

自行決定奬酬方案#並不意味着會出台一個不合理的有關職務

發明報酬的公司規章制度#因爲作爲處於激烈市場競爭環境之

中的企業#它必須保持其薪酬制度的合理 性#否則人才 必 將 外

流$ 本案一審判決中#一審法院認爲%&"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

劃&關於 職務發明報酬的計算公式#儘管是以年銷 售額而 不 是

專 利 !中國專利與商標" !"89 年第 & 期!"



以營業利潤作爲計算基數!但其 !"!#$的系數與"專利 法 實 施

細則#第七十八條規定的每年應當從實施該項發明或者實用新

型專利的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%$的系數還是相 差懸殊!可

見該奬金計劃確實存在不盡合理之處$ 筆者認爲!旣然計算基

數不同!系數之間就沒有可比性%## 職務發明報酬如何計算和支

付!取決於單位和員工之間的合意!應該同員工的薪資一樣!由

市場判斷是否合理$

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是交易法!是保護交易行爲的

手段!在轉讓財産和履行 服務過程中!人們必然非常依賴 允 諾

和協議$#% 只要達成合意!除非存在無效事由!約定就是有效的$

公司在出台職務發明報酬相關規章制度 時與員工進 行 過 協 商

並達成一致! 即可認爲雙方之間就職務發明報酬達成了協議!

這種規章制度應當是有效的$ "專利法&旣然引入了體現意思自

治的’約定(模式!職務發明報酬如何計算!是 公司和員工之間

可以自由處分的事務!外 界不必干預%只有在沒有約定的 情 况

下!才能根據法定標準進行計算$

具體數額的計算$ 有了計算方法!並不一定可以據此計算

出準確的報酬數額$ 本案中!)&’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(可以

適用於涉案發明!旣然當事各方對於職務發明報酬的計算發生

糾紛!作爲報酬支付方的 &’ 中國公司本應在本案審理中提供

具體的計算依據和計算過程!但是 &’ 中國公司未提供其向張

某支付的 %!#! 年職務發 明 報 酬 %!(&)*"#+ 元 的 計 算 過 程!其

中作爲計算依據的各項 數據如年銷售額*産品系數*專利 分 配

系數*發明人分配系數等並不明確!因此該職務 發明報酬數 額

的眞實性*合法性均難以確認!亦難言於張某公平合理$ 張某也

不認可這個數字!其認爲應將實施涉案發明專利製造産品的利

潤率確定爲 ,!-!但並提供任何關於利潤率的證據!因此其計

算方式法院也無法認同$ 本案中!&’ 中國公司將涉案發明的權

利轉移給 &’ 創新公司所獲得的對價*實施涉案發明專利所獲

取的利潤*專利權人對外許可所收取的使用費等!均難以查明!

在雙方關於職務發明報酬計算的主張均難以支持的情形下!法

院只能綜合全案情况酌情確定職務發明報酬的具體數額$ 本案

中法官確定的這一具體數額! 處於法官自由裁量的範圍之內$

這裡有兩點啓示+#"公司必須證明其支付數額的合理性!要全面

展示計算依據和計算過程!否則法院不能確定其數額是否符合

公司職務發明報酬規章制度的規定!難以確認其合法性%%"員工

所提出的計算方式!或 者根據法定標準計算!也要提出 計 算 依

據和計算過程!否則法院同樣難以支持$ 比如本案中張某所提

出的利潤率!如果能提出相應合法證據!比如公司的財務資料*

行業協會發佈或行業公認的的平均利潤率等!能夠説服法院採

信!則其訴請有可能得到支持$

餘論

本案涉及職務發明報酬如何確定!對跨國公司在華硏發機

構具有示範導向意義!因此得到一定的社會關注$ 中國經濟的

轉型昇級亟需技術創新的驅動!要吸引衆多跨國公司前來設立

技術硏發機構!投入硏發經費!産出創新成果!首先就要保障其

創新成果得到充分的*合理的法律保護!同時也要保護 創 新 人

才的合法權益*合理訴求!只有這樣!才能營造出一個創新人才

輩出*創新成果逬發的雙贏局面$ 法院的處理依法審愼!體現出

司法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態度+一是尊 重意思自治!職 務 發

明人和公司均是市場經濟中的自由主體!職務發明行爲和發明

成果!均是商業交易的客體!合同約定具優先效力%二是保障合

法權利!凡員工依法享 有的權利!不能由於企業之間的 契 約 而

受 到損害!權利優先於契約%三是平衡企業和 職務發明人 的 利

益!不輕易認爲企業規章 制度無效!也不輕易確認企業 計 算 出

的報酬數額合法有效!保障職務發明報酬制度起到激勵創新的

作用$ !

作者!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 庭法官"中國 社 會 科

學院硏究生院法學系博士硏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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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 參見(德)*+,- .!//0 著’王澤鑒譯!(法學上之發現)&載 王 澤鑒 著!

*民法學説與判例硏究+,第四冊$& 北京大學出版社 "##1 年 !" 月

版&第 !$ 頁%

$ 姜茹嬌’ 王嬌鶯!-論國際私法中法律選擇方法的價値追求...兼

!,中國專利與商標# !"#, 年第 & 期 專 利 !"



論最密切聯繫原則的勃興與修正!"#比較法硏究$!""! 年第 # 期%

$ 韓德培主編&#國際私法新論$"武漢大學出版社 !""# 年 % 月版"第

&’ 頁%

’ 馬志強&’最密切聯繫原則的成因分析!"(西南政法大學學報$!"(#

年第 & 期%

% 同註 &%

) 肖冰&)日本與德國職務發明報酬制度的立法比較及其借鑒!"(電

子知識産權$!"*! 年第 & 期%

+ ,德-卡爾*拉倫茨著+陳愛娥譯&#法學方法論$"商務印書館 !..# 年

*. 月版"第 !&+ 頁%

*. 同註 )%

** 可能基於銷售額的計算方法是更爲合理的" 因爲影響利潤的因素

很多"即使發明創造事實上産生了很好效益"但是企業賬面上卻是

虧損的% 參見劉向妹+劉群英&)職務發明報酬制度的國際比較及建

議,"#知識産權$!..’ 年第 ! 期%

*! ,英-阿狄亞著+趙旭東等譯&#合同法導論$-第五版."法律出版社

!..! 年 & 月版"第 #!$ 頁/

!"#$%# !"#$% &%’($’) * ’+%,(-%+.) $/0!1 23"#

$% &’(’%) *’+&,- ./)0 )0’ 1&232)/2% 24 50/%’,’ 3+&6’)
’%7/&2%3’%)- )’(0%2829* 1&29&’,, +%: )+8’%) ;<+8/)*- 32&’
+%: 32&’ )&+%,%+)/2%+8 (231+%/’, ,’) <1 )0’/& =>? /%,)/4
)<)’, /% 50/%+- )0’&’@* @&/%9/%9 50/%+ /%)2 )0’ 1&2(’,, 24
982@+8 )’(0%2829/(+8 /%%27+)/2%A B&+%,%+)/2%+8 (231+%/’,
<,<+88* (2%:<() 982@+8 !(’%)&+8/C’:" 3+%+9’3’%) 27’& /%4
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+(;</&’: )0&2<90 =>?- .0/8’ )0’&’
+&’ 1&27/,/2%, (2%(’&%/%9 &’.+&: +%: &’3<%’&+)/2% @+,’:
2%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/% 50/%’,’ 8+.,A B0’&’42&’ )0’&’ 3+* @’
,23’ (2%48/(), )0+) ./88 (+<,’ 8/)/9+)/2%,A =’(’%)8*- )0’
D0+%90+/ 52<&) (2%(8<:’: + 4/%+8 E<:93’%) 2% + :/,1<)’
27’&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&’3<%’&+)/2% @’).’’% + )&+%,%+)/2%+8
(231+%* +%: /), ’3182*’’- /%7287/%9 ,<(0 8’9+8 /,,<’, +,
02. )2 :’)’&3/%’ )0’ 82(+8/)* .0’&’ +% /%7’%)/2% .+, (234
18’)’:- 02. )2 :’+8 ./)0 )0’ !(’%)&+8/C’:" /%)’88’()<+8 1&214
’&)* 3+%+9’3’%) 32:’- .0’)0’& )0’ (2%)&+()’: &’3<%’&+4
)/2% .+, 8’9+88* ’44’()/7’- ’)(A B0/, +&)/(8’ ./88 (2%:<() +%+8*4
,/, 2% )02,’ +42&’,+/: /,,<’, @+,’: 2% )0’ ,+/: (+,’A

!"#$ %&’$(

$% F1&/8 GHH!- I0+%9 .+, ’3182*’: @* !J 50/%+A D<@4

,’;<’%)8*- I0+%9 )226 1+&) /% )0’ )&+%,%+)/2%+8 =>? .2&6
./)0 &’9+&: )2 K5?4BL &’8+)’: /,,<’, (+&&/’: 2<) @* !J 5234
1+%* /% 50/%+A B0’ &’8’7+%) /%7’%)/2%4(&’+)/2% .+, +118/’:
42& 1+)’%) @* !J $%%27+)/2% 5231+%* /% M<%’ GHHN +%: .+,
1+)’%)’: /% J+&(0 GH"H ./)0 I0+%9 +%: )0&’’ 2)0’& 42&’/9%
’3182*’’, 24 !J 5231+%* +, /%7’%)2&,A $% M+%<+&* GHHN-
!J 5231+%*- !J 50/%+ +%: !J $%%27+)/2% 5231+%* ’%4
)’&’: /%)2 + !52%)&+() =’,’+&(0 F9&’’3’%)"- )0’ 3+/% (2%4
)’%), 24 .0/(0 /%(8<:’O "A !J $%%27+)/2% 5231+%* +(;</&’,
%’. /%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4&23 !J 5231+%* +%: 2)0’&
3’3@’&, 24 P82@+8 !J 5231+%* Q+3/8*- +%: )0’% 8/(’%,’,
!J 5231+%*- 2)0’& 3’3@’&, 24 )0’ P82@+8 !J 5231+%*
Q+3/8* +%: )0/&: 1+&)/’, )2 <,’ )0’ &/90), 42& 8/(’%,’ 4’’,A GA
!J 5231+%* 3+* +882. 2)0’& 3’3@’&, 24 P82@+8 !J 5234
1+%* Q+3/8* )2 )+6’ 1+&) /% )0’ 1&2(’,, :’7’8213’%)A !J
50/%+ /, ./88/%9 )2 &’%:’& )0’ /%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+(4
;</&’: 4&23 =>? 1&2E’(), )2 !J 5231+%* +%: !J $%%27+)/2%
5231+%* 42& 1&21’& (2%,/:’&+)/2%A !J 50/%+ 0+, @’9<% )2
:&+4) &’8’7+%) 128/(/’, (2%(’&%/%9 &’.+&:, +%: &’3<%’&+)/2%
@+,’: 2%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,/%(’ M+%<+&* GH"H- 42& )0’ 1<&4
12,’ 24 .0/(0 !J 50/%+ 0+, 1&27/:’: (233<%/(+)/2% (0+%4
%’8, @’).’’% ’3182*’’, +%: 3+%+9’3’%) )’+3- /% .0/(0

!"#"$%& ’"(%& )**+"*
,-./"$.0.( 10*2+3"* -#"$ !"$#0/"

).#".30-. 4"5+."$%30-.
)* +,*-%’.

$% &’(’%) *’+&,- ./)0 )0’ 1&232)/2% 24 50/%’,’ 3+&6’)
’%7/&2%3’%)- )’(0%2829* 1&29&’,, +%: )+8’%) ;<+8/)*- 32&’
+%: 32&’ )&+%,%+)/2%+8 (231+%/’, ,’) <1 )0’/& =>? /%,)/4
)<)’, /% 50/%+- )0’&’@* @&/%9/%9 50/%+ /%)2 )0’ 1&2(’,, 24
982@+8 )’(0%2829/(+8 /%%27+)/2%A B&+%,%+)/2%+8 (231+%/’,
<,<+88* (2%:<() 982@+8 !(’%)&+8/C’:" 3+%+9’3’%) 27’& /%4
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+(;</&’: )0&2<90 =>?- .0/8’ )0’&’
+&’ 1&27/,/2%, (2%(’&%/%9 &’.+&: +%: &’3<%’&+)/2% @+,’:
2%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/% 50/%’,’ 8+.,A B0’&’42&’ )0’&’ 3+* @’
,23’ (2%48/(), )0+) ./88 (+<,’ 8/)/9+)/2%,A =’(’%)8*- )0’
D0+%90+/ 52<&) (2%(8<:’: + 4/%+8 E<:93’%) 2% + :/,1<)’
27’&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&’3<%’&+)/2% @’).’’% + )&+%,%+)/2%+8
(231+%* +%: /), ’3182*’’- /%7287/%9 ,<(0 8’9+8 /,,<’, +,
02. )2 :’)’&3/%’ )0’ 82(+8/)* .0’&’ +% /%7’%)/2% .+, (234
18’)’:- 02. )2 :’+8 ./)0 )0’ !(’%)&+8/C’:" /%)’88’()<+8 1&214
’&)* 3+%+9’3’%) 32:’- .0’)0’& )0’ (2%)&+()’: &’3<%’&+4
)/2% .+, 8’9+88* ’44’()/7’- ’)(A B0/, +&)/(8’ ./88 (2%:<() +%+8*4
,/, 2% )02,’ +42&’,+/: /,,<’, @+,’: 2% )0’ ,+/: (+,’A

!"#$ %&’$(

$% F1&/8 GHH!- I0+%9 .+, ’3182*’: @* !J 50/%+A D<@4

,’;<’%)8*- I0+%9 )226 1+&) /% )0’ )&+%,%+)/2%+8 =>? .2&6
./)0 &’9+&: )2 K5?4BL &’8+)’: /,,<’, (+&&/’: 2<) @* !J 5234
1+%* /% 50/%+A B0’ &’8’7+%) /%7’%)/2%4(&’+)/2% .+, +118/’:
42& 1+)’%) @* !J $%%27+)/2% 5231+%* /% M<%’ GHHN +%: .+,
1+)’%)’: /% J+&(0 GH"H ./)0 I0+%9 +%: )0&’’ 2)0’& 42&’/9%
’3182*’’, 24 !J 5231+%* +, /%7’%)2&,A $% M+%<+&* GHHN-
!J 5231+%*- !J 50/%+ +%: !J $%%27+)/2% 5231+%* ’%4
)’&’: /%)2 + !52%)&+() =’,’+&(0 F9&’’3’%)"- )0’ 3+/% (2%4
)’%), 24 .0/(0 /%(8<:’O "A !J $%%27+)/2% 5231+%* +(;</&’,
%’. /%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4&23 !J 5231+%* +%: 2)0’&
3’3@’&, 24 P82@+8 !J 5231+%* Q+3/8*- +%: )0’% 8/(’%,’,
!J 5231+%*- 2)0’& 3’3@’&, 24 )0’ P82@+8 !J 5231+%*
Q+3/8* +%: )0/&: 1+&)/’, )2 <,’ )0’ &/90), 42& 8/(’%,’ 4’’,A GA
!J 5231+%* 3+* +882. 2)0’& 3’3@’&, 24 P82@+8 !J 5234
1+%* Q+3/8* )2 )+6’ 1+&) /% )0’ 1&2(’,, :’7’8213’%)A !J
50/%+ /, ./88/%9 )2 &’%:’& )0’ /%)’88’()<+8 1&21’&)* &/90), +(4
;</&’: 4&23 =>? 1&2E’(), )2 !J 5231+%* +%: !J $%%27+)/2%
5231+%* 42& 1&21’& (2%,/:’&+)/2%A !J 50/%+ 0+, @’9<% )2
:&+4) &’8’7+%) 128/(/’, (2%(’&%/%9 &’.+&:, +%: &’3<%’&+)/2%
@+,’: 2% ,’&7/(’ /%7’%)/2% ,/%(’ M+%<+&* GH"H- 42& )0’ 1<&4
12,’ 24 .0/(0 !J 50/%+ 0+, 1&27/:’: (233<%/(+)/2% (0+%4
%’8, @’).’’% ’3182*’’, +%: 3+%+9’3’%) )’+3- /% .0/(0

!"#"$%& ’"(%& )**+"*
,-./"$.0.( 60*2+3"* -#"$ !"$#0/"

).#".30-. 4"5+."$%30-.
/* +,*-%’.

78


